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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大用水戶效率用水管理輔導計畫 

產業節水輔導申請簡章 

主辦單位：    經濟部水利署    

執行單位：    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基金會 

為協助大用水戶因應水資源短缺及未來水價調漲政策實行，加速推動節約用水，

經濟部水利署自民國 106 年起提供大用水戶用水效率提升輔導服務，辦理北、中、

南三區大用水戶輔導節水工作計畫，截至 109 年底輔導大用水戶  (包括工業及非工

業戶 ) 計 501 案。本 (110)年度將委託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基金會，持續提供大用水

戶節水及水回收輔導、永續產業技術輔導及技術諮詢等服務，以提升整體用水效率，

更期使臺灣在民國 120 年成為節水型社會及建立循環型經濟體。  

本項工作將提供年用水量逾 12,000 度以上之用水戶效率用水推動輔導，工作內

容將針對受輔導單位之高耗水設備或系統進行節水潛力分析與綠色體質評估，提供

改善建議與節水措施，以協助受輔導單位降低水資源消耗之生產成本以及強化節水

觀念。  

本項診斷服務，完全免費，歡迎符合申請條件之大用水戶踴躍申請，申請條件、

申請方式與診斷執行流程如下：  

一、輔導名額、對象及申請條件：  

(一 )輔導名額：10 案  

(二 )輔導對象：需為依法登記之合格工廠。  

(三 )申請條件：1.年總用水量逾 12,000 度者。  

2.對於提高用水效率方面有輔導需求及高度意願者。  

二、輔導內容項目：  

(一)節水製程引進之可能性評估。 

(二 )各製程(單元)排水水量與水質確認、再生水可能去處檢視。 

(三 )污水處理設施效能改善評估。 

(四 )管末回收技術及成本評估。 

(五)水足跡盤查認證評估。 

(六)節水效益評估。 

三、申請流程與輔導方式：  

由有意願申請本輔導之單位以線上方式報名或填寫「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暨

輔導申請表」以傳真、電郵擲回計畫執行單位；水利署將就報名單位進行遴選，

獲選單位將另行通知。為確保遴選作業的公正性，請務必確實填寫申請表之各項

資料。  

※另本年度之節水輔導作業，因受疫情影響，將依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之規

定，是疫情調整輔導之形式及作業方式，必要時將採線上視訊或其他方式。  

四、申請及執行期間：  

即日起至 110 年 10 月  

五、聯絡方式：  

針對服務內容或輔導申請如有疑問，聯繫諮詢窗口如下。  

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基金會  魏名軍先生  

聯絡電話： (03)591-0008 分機 22(因受疫情影響實施居家辦公，可改撥行動

電話：0972-350325) 

傳真電話： (03)582-0231 

Email：wei@edf.org.tw 

地址：31040 新竹縣竹東鎮中興路四段 195 號 52 館 512 室  

mailto:wei@ed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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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作業流程  說明  

 

1.受理申請 /補件：由有意願申請輔導之單

位填寫申請表提出申請。  

2.申請資料審查：由輔導單位審查相關資格

文件及資料，輔導單位得通知限期補件。 

3.遴選 /核備：彙整申請單位資料，依用水特

性、節水潛力等資料進行遴選及核備。  

遴選項目與優先順序如下：  

(1) 節水改善意願高或具有高節水潛力者。 

(2) 產業指標性廠商。  

(3) 效率用水回收率指標低者 (R2 回收率

≦20%者 )。  

4.通知獲選 /輔導：列為優先輔導之單位，將

由輔導單位進行告知並展開輔導。  

5.受輔導廠商有提列不實資料之情事者，將

撤銷其資格。  

產業節水輔導作業流程  

聯絡廠商確認
受輔導意願

行前準備
(行程安排、資料蒐集)

現場輔導

研提節水輔導報告

現場輔導內容：

· 召開輔導會議(用水現況
及初步方案簡報)

· 專家學者方案建議(視需
求安排)

· 現場勘查(主要用水單
元、水處理設備、廢水
處理設施等)

彙整及調查廠商基本資料：

· 單位營運基本資料(產品、產
量、員工人數等)

· 用水資訊(取水源、取水量，用
水單元及水平衡圖等)

· 廢水排放資訊(處理設施、排放
方式、水質、水量等)

· 製作簡報：(包括製作用水平衡
圖及初擬節水方案)

可行性評估

經濟效益評估

產業節水輔導

後續協助及追蹤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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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暨輔導申請表 

一、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基金會為執行經濟部水利署「110年度大用水戶效率用

水管理輔導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提供大用水戶節水技術諮詢與輔導相

關服務，而獲取您任職單位、姓名、職稱、連絡方式(包括但不限於電話號

碼、E-mail 或通訊地址)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您個人之資料等資訊。 

二、本計畫將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並依經濟部水利署隱私

權保護政策，於業務之必要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三、本計畫將於蒐集目的之存續期間合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四、除蒐集之目的涉及國際業務或活動外，本計畫僅於中華民國領域內利用您

的個人資料。 

五、本計畫將於原蒐集之特定目的以及經濟部水利署行政作業之目的範圍內，

合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六、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規定，就您的個人資料向本計畫行使下列權利： 

(一)查詢或請求閱覽。 

(二)請求製給複製本。 

(三)請求補充或更正。 

(四)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 

(五)請求刪除。 

您因行使上述權利而導致對您的權益產生減損時，本計畫不負相關賠償

責任。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4條規定，本計畫得酌收行政作業費用。 

七、您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個人資料或行使前項權利，若您未提供正確之個人

資料，本計畫可能將無法為您提供特定目的之業務服務。 

八、本計畫因業務需要而委託其他機關處理您的個人資料時，本計畫將善盡監

督之責。 

九、在您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之規定，請求停止個人資料蒐集、處理或利用

或請求刪除前，本計畫得依循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於個人資

料提供之範圍與目的內使用該等個人資料。 

十、您瞭解此一申請表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且同意本計畫

留存此申請表，供日後取出查驗。 

 

(詳細閱讀後，請續填下頁輔導申請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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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大用水戶效率用水管理輔導計畫」產業節水輔導申請表 
行業別(四位碼)

【1】  統 一 編 號  

單 位 名 稱  

地 址  

申 請 人 姓 名  申 請 日 期  

部 門  職 稱  

電 話 ( 含 分 機 )  傳 真  

電 子 郵 件 信 箱 (請填寫常用電子郵件信箱) 

水 源 別 自來水 
地面水 

(如圳水、山泉水) 

地下水 

(井水) 

其它，如雨水、
再生水(_______) 

合計 

取水量 ( 噸 / 日 )      

廢(污)水量(噸/日)  排 放 方 式 自行排放統一納管至工業區污水處理廠 

自 來 水 表 數 量 (支) 

水號列表【2】  

主 要 用 水 用 途 □製程用水 □冷卻用水 □鍋爐用水 □生活用水 □其他用水 

主要產品(含單位)  

建物樓地板面積 (平方公尺)  佔 地 面 積 (平方公尺) 

員 工 人 數 (人) 住 宿 人 數 (人,若無填”0”) 

一、曾接受過相關單位節水技術服務情形： 

否；是，民國  年，輔導單位：                    。 

二、欲接受輔導之主要項目(可複選)： 

1.節水及水回收輔導：□水回收及循環利用□冷卻塔節水□雨水貯留□漏水改善□用水管理 

2. 其它：請說明                       。 

現行節水或回收措施有   無 

(若勾選有，請簡述措施內容) 

1. 

2. 

3. 

註【1】參考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2】用戶水號依供水事業而異，台灣自來水公司為 11 碼

(例: 22-31962567-3)；臺北自來水事業則為 10 碼(例:3-02-000278-1)；金門縣自來水廠為 7 碼；連江縣自來水

廠為 7 碼；【3】申請表填妥後，請傳真至(03)582-0231或 Email 至 wei@edf.edu.tw，本計畫將儘速派專人與

您聯繫。 

我已確認前述內容並同意個人資料之提供 申請人簽章：                        . 

受輔導用戶於輔導結束後，有義務配合本計畫填報成效追蹤表。 


